
從文化探討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手工編織設備 

一九０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日人鳥居龍藏(Torii Ryuzou)，到中國西南諸省調查苗族，寫出「苗

族調查報告」，在一九０八年出版，其中有台灣原住民與西南苗族混合之說。凌純聲先生曾從事西南

民族的研究多年，來台之後，一九四九年秋，第一次入山區工作，所到之處，看見原住民的民情風俗，

與大陸上西南民族相似，大有舊地重遊的感覺。近年來，中國對外開放，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苗族外，

中國西南部的一些其他原住民族的民情風俗，也都與台灣原住民相似。由此可知，中國西南部一些原

住民族與台灣原住民的來源應該相同。根據邱吉沃德所提，中國西南部是太陽帝國前往世界各地的殖

民路線中的那卡路線所經過，這裡是被建立的殖民地，當然民情風俗與太陽帝國的所在地──台灣應

相似。 

在民情風俗的項目中，最顯著的是服裝相似度甚高。而這些服裝的原始材料──布料，有的民族

到現在還是在用他們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方式製造，就是使用古老的個人手工織布機(圖1)。這一套編

織設備，不僅在台灣和中國西南部流行，而且今日在亞洲的其他地區，以及美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原住

民，仍有保存著這種方式的手工織布機。這個設備，就是人類在上古茹毛飲血的時代就有的設備，也

是人類除了獵食的技巧使人類免於挨餓以

外，另一個文明的產物，使人類免於受凍，

其出現的年代非常久遠。 

古人最早的禦寒衣物，是將整塊附毛

獸皮綁在身上，但是在極寒地區，無法覆

蓋全身及四肢，直到人類發明用魚骨當針

來縫合各部位的獸皮，才能完全保暖全身。

但是在非嚴寒地區，全年穿著皮衣則不實

用，必須改穿能透氣的衣物，因此需要用

編織衣服。個人方式手工織布機應該是當

時先人智慧的結晶，而流傳至今。 

今日尚在使用而編織的原料，大部分

是動物毛，包括綿羊、犛牛、駱馬等，少部分是植物的纖維，但是在人類最早使用的織衣材料應當會

用當時最容易取得的自然植物纖維。在台灣的原住民中，噶瑪蘭族人使用香蕉樹纖維(或稱香蕉絲)編

織、泰雅族人用苧麻編織、以及阿美族人用樹皮製布等。其中最古老而且最有獨特性的是香蕉絲編織。

香蕉絲取自香蕉樹的纖維；在香蕉樹未開花結果前，就要砍下，經過曬乾及刮、拔、綁等過程產生絲，

而不同部位的絲有不同的編法及用途。香蕉絲軟質的可做衣服，硬質的則可編製墊子、背袋、燈罩、

畫匡等，以及其他「各種可能性」。香蕉絲編織成布的一套方法，全世界惟有台灣的噶瑪蘭族人流傳

出去的工業技術。 

在台灣人類最早使用香蕉樹纖維織布，而這套個人方式手工織布機應該是從太陽帝國的直接後裔

──噶瑪蘭族人，首先使用而流下來，然後推展出去，再依據各地最容易取得的織衣材料編織衣服。

而後跟隨著南島民族遷徙至大洋洲和其他亞洲地區，再推展至美洲。現今居住在卡羅林群島的庫薩葉

島上的原住民，仍然在使用香蕉絲做為編織的原料，以個人方式手工織布機織成各種編織物品和衣服；

不可諱言，這是從台灣傳過去的工業技術。 

 
圖 1. 凱達格蘭族人和噶瑪蘭族人的戶長所使用的個人

方式手工織布機。 



紋面族人源流是台灣原住民 

「紋面(Facial Tattoo)」或「黥面」，台灣原住民叫做Btasan或Matas，台灣話稱為「刺面」；在中

國稱為「黥面」或「黥刑」，是在犯人臉上刺字以做懲罰，與原「紋面」意義不同。紋面是人類原始

精神的一種現象，起源於原始文化，迄今仍流傳在原住民族中。台灣紋面文化，可說是不同時空背景

下的產物，具有傳達原住民族群、社會及私人情感的象徵意義。在台灣泰雅族的習俗當中，紋面代表

成年及其成就的標記，必須在適齡期達到族人所規範的標準以證明自己有資格紋面：男子需要經過出

草獵首的洗禮，女子則要熟稔織布技巧，沒有紋面的人將無法得到族人的尊敬及認同，更無法論及婚

嫁。台灣的泰雅族(Atayal)和太魯閣族(Truku)有傳統的紋面文化，世界各國的少數民族紋面的風俗過

去相當普遍，但是近代人數也有愈來愈少的趨勢。一九一三年日治時代下達「刺墨禁令」，禁止在臉

部紋面，使台灣的紋面文化畫下句點。 

根據目前仍存在紋面文化的民族分布，南島民族很盛行，例如紐西蘭的毛利族是從台灣遷移出去

的民族、北美的部分印第安民族是來自南島民族；在中國則有黎族(海南省)、獨龍族(雲南省)、傣族

(中國雲南省、泰國和寮國)、布朗族(雲南省)、佤族(中國雲南省、越南、緬甸等中南半島國家)、基諾

族(雲南省)等，這是分布在太陽帝國時代前往世界各地的殖民路線中，那卡路線上的殖民地區(圖2)。

由此可知紋面族人源流可能是太陽帝國的姆人，也就是台灣的原住民。 

 
圖2. 從太陽帝國往世界各地的殖民路線 

大坌坑文化是南島民族的祖先文化 

大坌坑文化的名稱來自台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貝丘遺址 [1；2]，1964年由台大考古學系師生發

現。近年來各地區的調查研究，發現更多這個文化的遺址，幾乎廣佈於台灣地區，甚至福建、廣東沿



海各地也有類似的發現。主要遺址的分布在台灣的西海岸，自北端到南端，除大坌坑外還有北部的台

北市圓山[3]，中南部的台南縣歸仁鄉八甲村[4]、南部的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2]和東部花蓮縣月眉。 

最近發現南部科學園區南關里文化遺址中挖出的陶片，有明顯的細繩紋，屬大坌坑文化類型。台

中縣清水鎮鰲峰山公園牛罵頭文化遺址，有繩狀花紋陶片，為大坌坑文化特徵的繩紋紅陶文化。大坌

坑文化是台灣南島民族的先型文化，距今三千四百年前至六千三百年前之間。其早期與華北的仰韶文

化 和 大 汶 口 文

化、與長江下游

的馬家濱文化和

河姆渡文化都約

略同時，但是與

中國的河姆渡文

化 呈 平 行 關 係

(圖3)。 
大坌坑文化

的陶器通稱為粗

繩紋陶，在肩腹

以下擁有拍印的

粗繩紋，口緣部

分 擁 有 劃 紋 裝

飾，器型簡單，通常包括罐及缽；偶然可見紡織用的紡輪，顯示在繩索製造之外也已經從事紡織。雖

已經進入新石器時代，但石器群中仍存有多數打製石器，包括打製石斧、石鋤和砍伐器，但已經出現

磨製的石錛、石簇等工具。農業尚屬初起的山田燒墾階段，種植的作物為根莖類的芋頭、薯蕷等非種

子作物。除了農耕之外通常從事於狩獵和漁撈，採集野生植物的種子和植物纖維，並種植根莖類作物

[5]。 

從發現數量較少的遺物看來，大坌坑文化的內容有一些顯明的特徵。當時的人從事海濱生活、採

貝(由海貝的遺骸可知)、打魚(網墜)、打獵(石鏃和獸骨)、利用植物纖維(繩紋、網墜、樹皮布、打棒)、

已有農耕(石鋤、陶器)。這些遺物所反映的文化內容是與學者所擬測的原南島民族的文化在大體上相

符合的，但因材料太少，許多細節知道得不清楚，還不能說把原南島民族文化做完全的反映[6]。張光

直認為大坌坑文化是一個在濕暖的熱帶、亞熱帶地區適應於海洋、河口和河湖性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

如果大坌坑文化代表台灣本島內南島民族的祖先文化，那麼台灣應該至少是原南島民族的原鄉的一部

分。 

今天台灣的考古學者大多數相信大坌坑文化後來在距今五千年前至四千七百年前之間，逐漸演化

成為北部地區的訊塘埔文化，中部地區的牛罵頭文化，南部地區的牛稠子文化和東部地區的繩紋紅陶

文化(或可稱為富山文化)，也就是說大坌坑文化的人群應為台灣的主人。 

台灣原住民文化史上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台灣原住民文化從考古學上看來有數千年以來的連續

性。台灣原始社會的考古研究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全島沿海、內陸地區已發現的遺址至少有一千五、

六百處，其中經過比較詳盡發掘的也有百餘處。這些遺址中所發現的古代文化資料相當豐富，已將台

灣漢人來墾殖以前的文化史建立了一個相當細緻的輪廓。 

 
圖3. 大坌坑文化在台灣海峽二岸的分布情形(採自張光直1986，劉益昌修改) 



考古學家在南島民族分布地區尋找考古證據，在不同地方的新石器遺址出土器物中，根據碳十四

的年代測定比較，最後發現相同器物中以台灣大坌坑文化的年代最早：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考古學

家張光直先生在十餘年前發表一篇論文，同樣支援台灣可能是南島民族始源地的推測。他在考古學上，

對台灣有關鍵性的兩點總結：其一，從西元前二千年以前開始一直到歷史時代，台灣的各時期的史前

文化有連續性；其二，在西元前二千年以前，台灣西海岸地區有分布很廣的大坌坑文化，是台灣史前

史上最早的有農業、用陶器的文化。從這兩點出發，我們可以在南島民族起源問題上，做一個合理的

重要假設，這就是說：大坌坑文化是台灣的南島民族在西元前二千到五千年之間的具體表現，也可以

說就是南島民族在那個時期的祖先文化。 

廣佈台灣及亞洲大陸東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之人群，生活方式推測和熱帶及亞熱帶沿海密切相關。

顯示和海洋性格濃厚的南島民族有著密切的關連，因此常被視為南島民族的祖先所留下的文化[7]，雖

然距今六千年前至四千年前之間，從台灣如何遷移出去，學者仍無法清晰看到，需要更進一步的資料

來證明，此點我們可以由聚落型船筏是南島民族遷徙與文化擴散的工具(圖4)來說明。不過至少可說，

大坌坑文化確是大多數台灣南島民族祖先的文化。 

 
圖 4. 「聚落型船筏」──「雞籠」是台灣原住民集體移居和傳播文化成為南島語族之運輸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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